


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乒乓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 

广元市体育局 

旺苍县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8 月 10 日到 14 日，在广元市旺苍县举行 

五、参加单位 

以各市（州）为单位 

六、比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七、运动员资格： 

见《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八、参加办法 

（一）以各市、州为单位报名参赛。 

（二）各组别年龄界定： 

30-39岁组为1979年1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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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9岁组为1969年1月1日至1978年12月31日出生者； 

50-59岁组为1959年1月1日至1968年12月31日出生者； 

60 岁以上组为 195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 

（三）允许大年龄组运动员报名小年龄组参赛，但在团体赛

和单打比赛中须保持一致。 

（四）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 1 名，各组别运动员

2 名。 

（五）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参赛。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决

出 1-8 名。 

（三）团体比赛采用五五对抗制，采用 5 场 3胜制，由五场

比赛组成。前四场为单打，分别由 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 岁以上运动员出场，出场顺序采用抽签办法确定，第五

场为双打，由本场团体赛任意两名单打出场运动员组合。每场比

赛采用 5 局 3 胜 11 分制。 

（四）单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决出 1-8 名，每场比赛采用 5局 3

胜 11 分制 

（五）比赛球为白色三星 40﹢塑料球。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 

 — 3 —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好报名表并加盖市、州体育（文

体、教体）局公章，邮寄至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

电 子 邮 件 发 至 748731835@qq.com ， 联 系 人 ： 谢 蓥 ， 传

真:028-85110019 电话：18908080286  邮箱：748731835@qq.com 

（二）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补充通知时间到赛区报到，并进行

参赛资格审查。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的以下证明材料方可参赛： 

1.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原件和复印件。 

3.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十二、裁判 

（一）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

心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本规程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 

联系人：谢蓥 

电  话：028-85110023  18908080286 

传  真：028-85110019 

邮  箱：748731835@qq.com 

地  址：成都市太平寺路 9号 

— 4 — 



 

（二）旺苍县体育局 

联系人：杨力 

电  话：0839-4222650  18783468585 

邮  箱：3155444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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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三人制篮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 

广元市体育局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三人篮球：青年组、公开组 

（二）女子三人篮球：青年组、公开组 

五、参加单位及运动员资格 

（一）以市、州为单位 

各单位可选派男、女青年组、公开组各 2支队伍参加预赛。

青年组和公开组队伍均由各市、州体育局通过组织选拔赛而产生

的优胜队伍,其中，可以是城市、俱乐部、企事业单位、高校等。 

（二）运动员资格 

1.必须符合《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

总则》运动员资格有关规定；在大学生超级联赛和 CUBA 注册过

的大学生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2.报名运动员年龄：青年组报名运动员必须是 199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22 岁以下）。公开组报名运动员不受年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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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

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份证住址所在市

（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薄。 

4.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5.每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比赛。 

6.各参赛单位必须为参赛运动员办理比赛意外伤害保险和

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有效期应覆盖第十三届省运会比赛

的各阶段。赛前在赛区核对保险单据和身份证原件。 

7.各市（州）运动员严禁交流。 

（三）资格审查 

1.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中资格审查的相关规定执行。 

2.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取消所在

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

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3.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

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六、报名办法 

（一）各参赛队伍按要求填写好报名表并加盖市、州体育（文

体、教体）局公章上报，报名截止时间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先

传真至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传真:028-85110977），

再将运动队免责声明、身份证复印件与加盖公章的纸质报名表一

起邮寄至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地址:成都市太平

寺路 8 号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谭蓉平收，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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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85110037)。赛区秩序册以主办单位审核通过的资料为准，

报名时运动员需附电子版照片（需标注“姓名+组别+队伍名”发

至 1592135475@qq.com）。 

（二）预赛阶段每队可报领队 1 名（可由教练员兼任）、教

练员 1名、医生 1 名、运动员 6名。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

检查并出具健康证明，方能报名参加比赛。赛区负责接待每队 6

人（其中运动员 4 人），赛前如出现伤病，只能在第一次报名的

6 名运动员中替换。赛前联席会上确定 4 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运

动员名单、号码一经确认后，不得更改。比赛开始后出现伤病，

根据国际篮联的比赛通则，不得再进行替换。 

（三）决赛阶段每队报 4 名运动员，只能在首次报名表中的

6 名运动员中产生，1名领队（可由教练员兼任），1 名医生。赛

区负责接待 6人。 

（四）经费。运动队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将免费提

供运动员市内驻地至赛场的交通，统一安排正编人员的食宿。各

运动队正编领队、教练员、队医以及运动员须按规定的比赛时间

每天每人交纳 200 元食宿费，超编人员自理。 

七、竞赛办法、竞赛时间和比赛地点 

（一）预赛 

1.时间：2018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 

2.地点：广元市 

3.预赛根据各组别队伍报名的数量决定比赛办法，男女青年

组前 15 名、男女公开组前 15 名晋级决赛；若报名队伍不足 15

支，按预赛成绩进入决赛。 

4.广元男、女青年组、公开组各一支代表队不参加预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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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加决赛。 

（二）决赛 

时间：2018 年 8月 5 日-7 日 

地点：广元市 

（三）决赛竞赛办法 

决赛分为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交叉决赛。 

1.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16 支参赛队分四组（A、B、C、D

组），根据预赛名次蛇形排列落位,广元男、女青年组、公开组各

一支代表队列第 16 位次最后落位，然后进行小组单循环赛，排

出小组名次，每组前 2名晋级第二阶段交叉决赛。 

2.第二阶段交叉淘决赛 

进入交叉决赛的队伍，以 A 组第 1 名对 D组第 2名、B 组第

1 名对 C 组第 2 名对阵，A 组第 2 名对 D 组第 1 名、B 组第 2 名

对 C 组第 1名，进行交叉淘汰赛，比赛胜者决出 1-4 名，比赛负

者决出 5-8 名。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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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规则：执行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三人篮球

规则及国际篮联最新规则解释。 

（五）使用指定比赛用球（符合国际篮联三人篮球项目要求

的篮球）。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三人篮球男、女青年组、男、女公开组决赛各奖励前

8 名，前 3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励证书，其它名次者只

颁发奖励证书。 

（二）男、女各组别参赛队不足 9 支，按实际参赛队数递减

1 名录取名次；不足 3支参赛队，不录取名次。 

（三）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是

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大会有关规定执

行。 

九、报到 

（一）各赛区将制定运动队接待补充通知，赛前与各队联系

报到时间、地点。各参赛队于比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

和延后离开需要与赛区协商并需负担相关费用。 

（二）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以下证明材料方可参赛： 

1.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证明原件；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单据复印件)； 

3.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4.运动队“免责声明”、运动员“自愿参赛责任保证书”。 

十、免责声明 

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必须如实签署“免责声明”、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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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本人必须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保证书”，承诺在比赛期间尊重

和遵守比赛相关规则和规定，公平竞赛，声明在比赛期间出现的

意外伤害、死亡及物品丢失等突发情况，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

其他参赛人员免责。 

十一、仲裁委员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四川省篮球管理中心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二、兴奋剂检查 

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川体发〔2017〕14 号）执行。 

十三、其它 

（一）比赛服装 

1.每队须有深浅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号码印制清

晰。 

2.比赛背心正面中间偏上为市州运动队名称（面积不大于

8cmx25cm），运动员号码必须出现在市州名的右上方，并清晰可

见，号码高 10cm,宽 5-12cm,装备品牌商标应在市州名的左上方，

面积不大于 15 平方厘米。 

3.比赛背心背面，运动员号码必须出现并清晰可见（号码高

20cm，宽 8-15cm,号码笔画宽度至少 2cm）。 

4.运动员姓名必须出现比赛服背面，要求用中文，面积为

5cm×25cm，与最上段和号码之间间隔均为 4cm。 

5.球队广告（如有）出现在运动员号码下方，面积为 5cm×

25cm。广告与运动员号码之间间隔为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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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赛短裤：装备品牌的商标可以出现在比赛短裤正面的右

下方，面积不大于 15 平方厘米；运动员号码必须出现在比赛短

裤正面的左下方，并清晰可见，高度至少为 10cm,宽度 5-12cm。 

7.比赛短裤的背面及侧面不允许出现任何广告、文字、商标

（包括装备品牌商标）。 

8.各参赛队运动员比赛号码从报名到参赛必须保持一致。 

（二）记录台 

各赛区通过培训，选派二级和二级以上裁判员担任各场次的

记录台工作。临场工作按《三人篮球规则》规定执行，由技术代

表监管。 

（三）成绩资料 

比赛结束后 10 天内，承办单位负责将秩序册、成绩册（各

3 份）和赛区工作总结（2 份）上报省体育局社会体育处，并将

成绩册（3份）及时寄发给各市、州体育主管部门。比赛结束后

一周内。 

（四）各参赛单位必须为参赛运动员在所在地办理好体检和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比赛期间发生的安全责任、法律责任、经费

纠纷均由各参赛单位负责。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竞赛规程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负责

解释。 

十五、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 

联系人：谭蓉平 

电  话：1373060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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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元市体育局 

联系人：孙洪徽 

电  话：151813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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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三人篮球比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签章）： 

队名：队别： 

领队：手机： 

教练员：手机： 

医生：比赛服颜色： 

号码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队别需注明：男/女子青年组代表队、男/女子公开组代表队 

报名表须打印后须参赛单位盖章。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理中心传真：028-85110977。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篮球管中心地址：成都市太平寺路 8 号 

电子版发送至发至 15921354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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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太极拳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武术管理中心 

广元市体育局 

苍溪县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运动队报到：5 月 17 日报到，19 日至 20 日比赛，21 日离

会 

裁判员技术官员：5 月 16 日报到 

地点：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体育馆 

五、参加单位 

报名以各市州为单位，每单位限报一支队伍。 

六、竞赛项目 

规定陈式太极拳、规定杨式太极拳、规定吴式太极拳、规定

武式太极拳、规定孙式太极拳、规定 42 式太极拳、规定 42 式太

极剑。 

七、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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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队可报领队、教练、队医各 1名，运动员人数最多

14 人（男女各 7人）； 

（二）每队每项限报运动员男、女各一名，每名运动员限报

一项； 

（三）凡在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有过注册记录的奥运会、全运

会竞技项目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群众比赛项目的各项比赛（以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项目设置

的通知》（体竞字〔2014〕148 号）规定为准）。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

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份证住址所

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簿； 

（五）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六）各市（州）运动员严禁交流； 

（七）如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取

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负

责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八）运动员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

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武术协会印制的 2012 版《传统武术套

路竞赛规则》及有关补充规定。 

（二）规定项目中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42 式

太极拳和 42 式太极剑，分别采用原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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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竞赛套路》、《四式太极拳竞赛套路》、1996 年编印的《武

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和 1991 年编印的《太极剑竞赛套路》。 

（三）项目时间 

1.太极拳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 5-6 分钟，5 分钟时裁

判长鸣哨提示； 

2.太极器械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 3-4 分钟，3分钟时

裁判长鸣哨提示； 

3.规定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套路顺序演练完成，不得增减和改

变动作； 

4.按照各项目运动员比赛顺序，每 2 名运动员一组，同场比

赛，分别评分。 

（四）参赛年龄 

40 岁至 59 岁（1959 年 1 月 1日至 1978 年 12 年 31 日） 

九、成绩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男、女分别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四川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群众项目奖牌、证书，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是

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十、报名 

（一）报名邮箱:3013788057@qq.com 

（二）报名截止时间： 

2018 年 4月 16 日 17：00 整，逾期不予受理。 

（三）请各参赛队于截止时间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将

报名表加盖公章后和身份证复印件、责任声明书、人身意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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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及健康证明一并邮寄至赛会组委会（地址另行通知），逾期者

不予受理； 

十一、经费 

运动队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将免费提供运动员市内

驻地至赛场的交通，统一安排正编人员的食宿。各运动队正编领

队、教练员、队医以及运动员须按规定的比赛时间每天每人交纳

200 元食宿费，超编人员自理。 

十二、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

执行，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武管中心选派。 

（二）裁判员的选派另行通知。 

十三、其它 

（一）各单位须自行办理运动员赛会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和健康证明，并签署责任声明书。未办理者，不予参赛； 

（二）各参赛队报到后，大会医务组将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状况、《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责任声明书进行抽查，如发现问

题，取消参赛资格； 

（三）竞赛规则和规程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武术管理中心

进行解释。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武术管理中心 

联系人：余 珊 

电  话：1898219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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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028-85110032 

（二）苍溪县体育局社体股 

联系人：母建国 

电  话：13541960006 

办公室：0839-526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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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健身气功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广元市体育局 

剑阁县人民政府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剑阁县体育中心举行。 

五、参加单位 

各市、州。 

六、竞赛项目 

（一）集体项目 

1.健身气功·十二段锦（缩编版）； 

2.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缩编版）； 

3.健身气功·大舞（缩编版）； 

4.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缩编版）； 

5.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缩编版）； 

6.健身气功·气舞（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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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项目 

1.健身气功·易筋经（缩编版）； 

2.健身气功·五禽戏（缩编版）； 

3.健身气功·六字诀（缩编版）； 

4.健身气功·八段锦（缩编版）。 

七、参加办法 

（一）每队报领队 1 名，教练 1 名（可兼运动员），运动员

8 名（其中男性运动员至少报 2名）。 

（二）参赛运动员年龄在 18 周岁（含）至 65 周岁（含）之

间，其中 35 周岁以下和 60 周岁以上各限报 1名（男、女不限）。 

（三）参赛运动员须身体健康，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

明身体健康合格，具备完成比赛内容的体能和精力；办理了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四）每队须参加 5 个功法集体项目和气舞项目；每个集体

项目和气舞不得少于 8人上场参赛。 

（五）每队报 4名运动员分别参加 4 个单项（男、女不限），

每位运动员限报 1 个项目参赛。 

八、运动员资格 

（一）必须符合《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

规程总则》和有关规定。 

（二）凡运动员参赛资格经查证属实违反规定的，按《四川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中违规处罚规定

执行。 

九、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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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比赛为集体项目赛和个人单项赛。 

（二）采用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制定的最新《健身气功竞赛规

则》。 

（三）比赛队形： 

1.集体功法赛队形为两排“平行错位”排列；气舞赛队形自

定。集体功法赛 1-2 个队同时进行比赛，气舞赛 1 个队进行。 

2.个人项目赛队形为“一”字形，每个项目 1-4 名运动员同

时进行。 

（四）比赛配乐：以功法原配（缩编版）无口令的音乐为标

准。气舞音乐时间限 5分至 5 分 30 秒之间。 

（五）比赛服装：符合健身气功项目特点，体现民族特色、

项目特色、运动特色和时代特色。功法比赛全队服装样式、颜色

须统一；气舞比赛的参赛服装不作规定。鞋为健身运动类鞋。 

（六）比赛器材：养生杖和十二段锦坐垫由参赛者自备。 

（七）比赛顺序：由编排记录组负责抽签完成。 

（八）气舞：在九种普及功法和四种竞赛功法中自行选择动

作（至少不低于六种功法动作元素；至少一种功法完整动作）；

自行编排组合；自选音乐。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分别录取前 8名。各项目参赛

队（队员）不足 8 人时，按实际参赛队（队员）数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前 3 名的运动队、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

铜牌和获奖证书，获得 4-8 名的运动队、运动员分别颁发获奖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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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总规程统一规定执行。 

十一、仲裁人员和裁判 

（一）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四川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选派

（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仲裁委员会条例》及

《规则》规定执行。 

十二、报名与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应按规定和要求，填写《四川省第十三届

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报名表》（附件 1）一式两份，经属地体育

行政部门加盖印章后，于2018年4月15日前（以收到邮戳为准），

分别报四川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和剑阁县体育局，同时将电子版

发送至指定邮箱。 

（二）全体参与比赛人员，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裁判员于

5 月 13 日，各参赛队于 5 月 14 日，分别到赛区报到。报到地点

另行通知。往返赛区途中务请注意安全。 

（三）各参赛队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的以下证明方可参赛： 

1.二代身份证原件。 

2.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证明。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 

（四）5 月 14 日晚 19 时 30 分将召开组委会和技术会议。

请各代表队务必按时报到，领队和教练员准时参加会议。并提交

气舞内容申报表（附件 2）和音乐。 

十三、其它 

（一）各代表队在报名中，应对所有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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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项目等内容核对准确，若与本规程报名报项规定不符，由编

排记录组处理，不再征求报名单位意见。报名单一经报出，一律

不得更改。 

（二）运动员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好人身保险，比赛期间

出现的任何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概由各参赛单位或参赛者本人按

保险条款办理相关事宜，赛区竞委会不承担任何法律、经济和医

疗责任。 

（三）各参赛代表队的参赛经费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四）本规程规定外的项目不得参加比赛。 

十四、本规程由四川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未尽事

宜，另行通知。 

十五、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联系人：曹科润 

电  话：028-85552237（传真）；13908048814 

邮  箱：scqgzx@126.com 

（二）剑阁县体育局 

联系人：梁成友 

电  话：13698333817；QQ:69041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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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项目健身气功比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2018 年   月   日 

领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教练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集体项目 个人项目 

气舞名称、创意及主旨 
锦 马 舞 导 杖 混 易 五 六 八 

1              

 

2              

3              

4              

5              

6              

7              

8              

注：1.凡参赛项目，均在该项目栏中画“√”注明；若教练兼运动员时，须在替换运动员栏中画“×”注明。 

2.请将此表加盖印章后于 4月 15 日前传真至省气功中心（028-85552237）和承办单位，电子版发至:Scqg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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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气舞”内容申报表 
 

代表队：                                                              教练签字： 

序号 动作名称 所选功法 是否完整动作 气舞名称、创意及主旨 

1    
 

2    

3    

4    

5    

6    

注：1、请按照编排顺序列出所选六种功法动作名称，并在“是否是完整动作”列中，以“√”标注； 

2、《申报表>请于报到时上交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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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象棋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棋类协会 

广元市体育局 

朝天区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广元市朝天区举行 

  五、参加单位 

  各市、州 

  三、竞赛项目 

（一）团体 

（二）男子个人; 

  （三）女子个人; 

（四）老年男子个人； 

（五）老年女子个人； 

（六）少年男子个人; 

  （七）少年女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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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运动员资格 

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规定执行。 

  男子个人、女子个人、老年男子个人、老年女子个人、少

年男子个人、少年女子个人参赛运动员，应为 2018 年 5 月 1

日前未获得国家级运动健将及以上称号者，代表资格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

证为准，只能代表身份证住址所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

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

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薄。 

  五、参加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须在所属地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

明身体健康合格，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赛区和往返

途中）。 

  （二）每个参赛队领队 1人，教练 1人，运动员 11 人（其

中：男子 3 人、女子 2人，老年男子、老年女子各 1 人，少年

男子、少年女子各 2 人），参赛资格由各单位通过预赛产生。 

  （三）老年男子、老年女子年龄为 55 岁——70 岁，少年

男子和女子，18 岁以下（200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四）以男子、女子、老年男子、老年女子、少年男子、

少年女子个人赛名次计算团体成绩（即按 11 名运动员的个人

名次之和计算参赛队团体名次，按名次之和从低向高排名。11

名运动员中，每缺 1 名均按所缺项的最后名次计个人名次）。 

  六、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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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执行中国象棋协会最新审定的《象棋竞赛规则》

（2011）。 

  （二）赛制和轮次 

  男子个人采用积分编排，比赛 9 轮，其它个人视报名情况

确定赛制和轮次。 

  （三）用时：每方基本用时 40 分钟，每走一步加 15 秒。 

  （四）有关加赛办法，另行规定。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

总则》规定执行。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大会统一规定

执行。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

赛规程总则》的报名规定执行。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比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

须交验运动员以下证明材料方可参赛： 

  1.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证明；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 

  3.户口和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三）各参赛队报到时教练员需出示中国象棋协会颁发的

初级及以上专业培训证书。 

  （四）技术官员在比赛开始前 3 天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

离会;因赛前准备工作需要提前报到的人员，须报经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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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局批准。 

  九、仲裁委员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和裁判长、编排长由四川省棋类协会选派。

裁判员由承办单位推荐，报四川省棋类协会审定。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经费 

（一）各代表队在本项目比赛开始前 2天报到，比赛结束

后 1 天离会。各代表队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由大会统

一安排。各代表队报到时，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竞赛规程

总则的规定，每人每天交纳 200 元的食宿费。提前或滞后离会

及超编人员的费用由各代表队自理。 

（二）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差旅、市内

交通、工作补贴费用，由大会承担。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内容由四川省棋类协会负责解释。 

十三、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棋类协会 

联系人：肖伟  

      邮箱：18933747@qq.com 

      电话：028-85447978 

      传真：028-85446168 

      地址：成都市新南路 93 号亚华商厦 5楼 

（二）朝天区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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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贺跃先 

          手机：13981289887 

          座机：0839-8626898 

          QQ 邮箱：4420814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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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围棋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棋类协会 

广元市体育局 

利州区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广元市利州区举行。 

  五、参加单位 

  各市、州 

  六、竞赛项目 

（一）团体 

（二）男子个人; 

（三）女子个人; 

（四）老年男子个人； 

（五）老年女子个人； 

（六）少年男子个人; 

（七）少年女子个人。 

  七、运动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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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规定执行。 

  参赛运动员应为围棋业余者，代表资格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为准，只

能代表身份证住址所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

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

的正住户口薄。 

  八、参加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须在所属地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

明身体健康合格，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赛区和往返

途中）。 

（二）每个参赛队领队 1 人，教练 1 人，运动员 11 人（其

中：男子 3 人、女子 2人，老年男子、老年女子各 1 人，少年

男子、少年女子各 2 人），参赛资格由各单位通过预赛产生。 

  （三）以男子、女子、老年男子、老年女子、少年男子、

少年女子个人赛名次计算团体成绩（即按 11 名运动员的个人

名次之和计算参赛队团体名次，按名次之和从低向高排名。11

名运动员中，每缺 1 名均按所缺项的最后名次计个人名次）。 

  九、竞赛办法 

（一） 采用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 

（二）采用 19 路盘，黑贴 3又 3/4 子。 

  （三）男子个人采用积分编排，比赛 9 轮，其它个人视报

名情况确定赛制和轮次。 

  （四）用时方式为每方 40 分钟，3 次 20 秒读秒，超时判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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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关补充办法，另行规定。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

总则》规定执行。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大会统一规定

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

赛规程总则》报名规定执行。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比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

须交验运动员以下证明材料方可参赛： 

  1.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证明；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 

  3.户口和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三）各参赛队报到时教练员需出示中国围棋协会颁发的

初级及以上以上专业培训证书。 

  （四）技术官员在比赛开始前 3 天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

离会;因赛前准备工作需要提前报到的人员，须报经省体育局

体育局批准。 

  九、仲裁委员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和裁判长、编排长由四川省棋类协会选派。

裁判员由承办单位推荐，报四川省棋类协会审定。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经费 

— 34 — 



 

（一）各代表队在本项目比赛开始前 2天报到，比赛结束

后 1 天离会。各代表运队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由大会

统一安排。各代表队报到时，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

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的规定，每人每天交纳 200 元的食宿

费。提前或滞后离会及超编人员的费用由各代表队自理。 

（二）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差旅、市内

交通、工作补贴费用，由大会承担。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内容由四川省棋类协会负责解释。 

十三、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棋类协会 

联系人：肖  伟  

      邮  箱：18933747@qq.com 

      电  话：028-85447978 

      传  真：028-85446168 

      地  址：成都市新南路 93 号亚华商厦 5楼 

（二）利州区体育局 

      联系人：王敏 

      邮箱：735898241@qq.com 

      手机：18123425031 

      座机：0839-322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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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桥牌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桥牌协会 

广元市体育局 

青川县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6 月 23 日至 28 日在广元市青川县举行。 

五、竞赛项目 

（一）公开团体 

（二）老年团体 

（三）青年团体 

（四）青年女子团体 

（五）公开双人 

（六）混合双人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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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份证住址所

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薄。 

2.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3.由参赛单位统一办理和出据赛事期间人身意外保险单。 

4.参加老年组运动员须为男性 60 岁以上（1957 年 12 月

30 日前出生）、女性 55 岁以上（1962 年 12 月 30 日前出生）

的运动员；参加青年组运动员须为 28 岁以下（1990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的运动员。 

5.凡在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有过注册记录的奥运会、全运会

竞技项目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群众比赛项目的各项比赛（以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项目设

置的通知》（体竞字〔2014〕148 号）规定为准）。但是，所有

参加此项比赛的运动员代表资格不受已签订的全国桥牌运动

员注册协议限制。 

6.各市（州）运动员严禁交流。 

7.对违反规定在运动员参赛资格上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

将严格严肃处理。  

（二）资格审查 

1.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

则》中资格审查的相关规定执行。 

2.四川省桥牌协会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制定、

完善本项目运动员参赛资格相关规定，成立运动员资格审查机

构，严格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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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参赛单位可利用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

参赛资格进行审核与监督。 

4.四川省桥牌协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

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 

七、参加办法 

（一）由各市（州）为单位组队参赛。 

（二）团体赛的每单位可报领队兼教练 1 人，运动员 4-6

人。 

（三）公开双人、混合双人报名，各市（州）各项最多可

报 3 对。 

八、竞赛办法 

（一）公开团体、老年团体、青年团体、青年女子团体：

各组别共进行 2个阶段的比赛。 

1.第一阶段预赛 

比赛方式根据报名情况确定。共打 11 轮，每轮 8 副牌，

分 2 天进行。预赛前 8名进入第二阶段淘汰赛。 

2.第二阶段淘汰赛 

（1）四分之一决赛：进行 24 副牌的比赛。胜队进入半决

赛，负队进行淘汰，按预赛成绩排列名次。 

（2）半决赛：进行 24 副牌的比赛。胜队进入决赛，负队

进行 3-4 名附加赛。 

（3）决赛和 3-4 名附加赛：分 3 节进行，每节 12 副牌。 

（二）公开双人、混合双人：各组别比赛进行 5节，其中

预赛 3 节，决赛 2 节，取预赛前 16 对进入决赛。采用比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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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双人赛。按决赛 2 节比赛所得的百分比平均数及预赛带分决

定名次，高者列前。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均奖励前 8 名。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 名的分

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励证书，获得其他名次者只颁发奖励

证书。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是标

注群众比赛字样。 

（二）各组别比赛均按《中国桥牌协会会员技术等级标准》

授予中国桥牌协会大师分。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单位须于 5月 7 日前，将组队报名情况报四川省桥牌

协会，联系人：周霞，联系电话：028－87671355，13308039473。 

2.5 月 21 日公布正式参赛名单，名单公布后不允许再做调

整。 

（二）报到 

各参赛队在比赛开始前 1-2 天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离会。 

十一、技术官员 

（一）裁判员、技术代表和工作人员由四川省桥牌协会选

派。 

（二）技术官员在比赛开始前 4天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

离会。因赛前准备工作需要提前报到的人员，须报经四川省体

育局批准。 

（三）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将负担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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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差旅、市内交通、工作补贴等相关费用。 

十二、兴奋剂检查 

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对运动员兴奋剂进行检查。 

十三、裁判及仲裁委员会由四川省桥牌协会选派。 

十四、经费 

组委会将免费提供运动员市内驻地至赛场的交通，统一安

排正编人员的食宿。各运动队正编运动员须按竞赛规程规定的

比赛时间每天每人交纳 200 元食宿费，超编人员自理。 

十五、其他要求 

（一）服装要求 

1.运动员上场比赛时穿着正式服装或有参赛队统一标识

的服装。 

2.参赛队出席开闭幕式、颁奖仪式及正式活动时，穿着正

式服装或者统一的、有参赛队标识的正式服装。 

（二）参赛队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比赛期间和往

返途中），并于报到时出示，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三）领队会定于赛前 1 天 16:00 召开，各参赛队须由领

队或教练参加。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由四川省桥牌协会负责解释。 

十八、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桥牌协会 

联系人：周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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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28-87671355  13308039473 

传  真：028-87671355 

电子邮箱：scbridge@163.com  

（二）广元市青川县体育局 

联系人：王宗俊 

电  话：15284134528 

传  真：0839-7202879 

电子邮箱：2955156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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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柔力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广元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广元市体育局 

昭化区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年 5月 21-25日，在广元市昭化区澳援文体中心举行。 

五、竞赛项目 

（一）花式集体规定套路 

A 类:《赶着马车去北京》、《水中月亮》，评分系数 0.90。 

B 类:《中国范儿》、《青花瓷韵》、《柔力球之歌（老体

协第七套）》、《走向复兴》、《我们的信念》，评分系数 0.95。 

C 类:《美丽中国》、《四季牧歌》,评分系数 1.0。 

限选一套，同类套路分值一样。 

（二）花式集体自编套路 

（三）花式双人自编套路 

（四）花式单人自编套路 

（五）网式男子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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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式女子单打 

（七）网式混合双打 

六、参加单位 

各市、州。 

七、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凡在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有过注册记录的奥运会、全运会

竞技项目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群众比赛项目的各项比赛（以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项目设

置的通知》（体竞字〔2014〕148 号）规定为准）。 

2.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

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份证住址所

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的正住户口簿。 

3.年龄在 65 岁以下（195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4.各市（州）运动员严禁交流。 

5.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6.办理和出具赛事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填写自愿参

赛责任书。 

（二）资格审查 

1.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

并采取在官网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

利用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核与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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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取消全

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

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3.代表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

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八、参赛办法 

（一）以市州为单位组队参赛。 

（二）每队按参赛项目（花式、网式）可报领队、教练员

各 1 名（可兼运动员），花式项目运动员 13 人，网式项目运

动员 4人。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的 2016

年《柔力球运动竞赛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二）按照《规则》要求自备球拍和球。网式比赛用球由

大会统一提供。 

（三）花式双人和单人自编套路不得兼报，网式单打和混

双不得兼报，花式和网式项目不得兼报。 

（四）花式集体套路上场运动员 10 人，双人、单人自编

套路每队限报 1对（人）。 

（五）比赛出场顺序和分组由竞委会组织抽签决定。网式

项目赛制根据报名情况决定。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项目均录取奖励前 8名，不足录取名额的，按照实际参

赛队（对、人）数量录取。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 名的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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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获奖证书，获得其它名次者只

颁发获奖证书。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

但是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请于 2018 年 4月 21 日前将报名材料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

式报送至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赛区，并电话确认报名成

功，逾期不予接受。报名所需材料： 

1.《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项目柔力球比赛报名表》，

并加盖公章； 

2.《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项目柔力球比赛自愿参赛

责任书》，按要求签名并加盖公章； 

3.个人身份证扫描件或复印件； 

4.个人免冠白底小二寸证件照电子版。 

（二）报到 

1.5 月 21 日报到，21 日技术会议、22-24 日比赛，25 日

离会。 

2.报到时，需提交身份证、县以上人民医院健康证明、人

身意外保险单原件。 

十二、技术官员 

（一）技术代表、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由四川省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选派，不足部分和辅助裁判员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 

（二）比赛前 4天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离会。被选派的

技术官员必须按时报到，否则不予接待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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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川体发〔2017〕14 号）执行。 

十四、仲裁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

定执行。 

十五、经费 

（一）统一安排各代表队食宿，正编运动员每人每天交纳

生活住宿费 200 元，超编人员自行安排。 

（二）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差旅、市内

交通、工作补贴等相关费用，由省运会组委会承担。 

十六、本规程由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八、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联系人：肖洪  

电 话：13568895809 

传 真：028-85446168 

电子邮箱：358402717@qq.com 

（二）广元市昭化区体育局 

联系人：刘宝洲 

电  话：13340733177 

传  真：0839-8724308 

电子邮箱：100552744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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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五人制足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遂宁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足球协会 

遂宁市体育局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27 日在遂宁市举行（具体竞赛时

间、地点见补充通知）。 

五、竞赛项目 

（一）成年男子组五人制足球比赛； 

（二）成年女子组五人制足球比赛。 

六、参赛单位 

以市（州）为单位组队参赛。 

七、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

总则》规定执行。 

（二）运动员年龄：男子组年龄为 2001 年 12 月 31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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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生；女子组年龄不限。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

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份证住

址所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薄。 

（四）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五）必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赛区、往返赛区途

中）保险单。 

（六）各市（州）运动员严禁交流。 

（七）四川省足球协会成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小组，严格按

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的规

定进行资格审查，并报四川省体育局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

赛单位监督。 

（八）对参赛资格上弄虚作假的运动队，一经查实，将严

肃处理，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八、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川体发〔2017〕14 号）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三）根据参赛队数确定赛制，采用分组单循环、交叉赛、

决赛三阶段进行。 

（四）比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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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比赛时间 40 分钟，上下半场各 20 分钟，中场休息不

超过 10 分钟。40 分钟成平局，以互射球点球的方式决定胜负。

比赛时间采用包干制。 

（五）比赛使用“奥联”5 号球（五人制比赛专用球）。 

（六）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各队教练必须提交 5 名

上场队员和 5名替补队员名单。 

（七）每场比赛换人不限，换下的队员可以重新上场，未

在替补名单中的队员不得替换上场。 

（八）比赛服装： 

1.各参赛队必须准备深浅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

袜；比赛上衣后背号码高 25—30cm、胸前小号码高 10—15cm，

短裤左腿前面的号码高 10—15cm，队员号码必须是 1--14 号，

其中 1号必须为守门员。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重号均不得上

场比赛； 

2.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一致，在各阶段的

比赛中不得更改，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3.有关足球鞋的规定：穿不带金属底、钢钉的皮面足球鞋

参赛，必须佩戴护腿板。 

4.守门员比赛服颜色必须与双方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

显区别； 

5.场上队长需佩戴 6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

标。 

（九）替补席： 

1.第四官员席面向场内，左侧的替补席为主队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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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队替补席人数不得超过 9 人（官员 4 人，替补队员 5

人）。 

十、黄牌、红牌 

（一）运动员在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在同一阶段

的两场比赛中累计两张黄牌，自动停止下一场比赛（除纪律委

员会有追加处罚外）。 

（二）运动员在同一场比赛中先得到一张黄牌，后又得到

一张红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除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外），

先前的一张黄牌须累计。 

（三）除自然停赛和未执行完的纪律处罚外，预赛阶段的

黄牌不带入决赛阶段。 

十一、比赛中断 

因不能克服的原因，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竞委会的多方

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大会须尽快（24

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规定的比赛时间。 

十二、弃赛、罢赛、退出比赛 

（一）各参赛队无论任何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

的行为，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按组委会有关规定处罚。 

（二）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纪

律委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十三、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一）如参赛队被认定有严重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

组委会将取消该球队的参赛资格。 

（二）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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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委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十四、评定名次办法 

胜一场得 3分，负一场得 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

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下列方式决定名次： 

（一）相互间比赛积分； 

（二）抽签。 

十五、报名与报到 

（一）各队可报领队 1人（即本队赛风赛纪责任人，须市

州体育局或足管中心、足协相关人员）、教练员 2 人、队医 1

人、运动员 14 人，队员号码必须是 1--14 号，每场比赛确定

10 名运动员参赛。 

（二）参赛队须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前将报名表和领队、

教练、运动员、队医二寸白底免冠相片采用电子版方式报到四

川省足球协会竞赛部。 

（三）参赛队到赛区报到时须交验以下材料： 

1.全队所有人员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2.全队所有人员人生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含赛区和往返赛

区途中）； 

3.队员户籍证明，二代身份证原件； 

十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参赛队数不足录取名额，按

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获得前 3名的运动队、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

牌和获奖证书，获得 4—8名的运动队颁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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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

是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十七、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 

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名额按评选办法执行）。 

十八、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长、裁判员由四川省足

球协会选派。 

十九、赛区纪律委员会 

四川省足球协会将组建赛区纪律委员会，由 3—5人组成，

负责处理并向组委会报告比赛中发生的违规违纪事件。赛区裁

判长不参加纪律委员会工作。 

二十、有关经费： 

（一）运动队食宿费、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200

元，赛区接待 18 人。 

（二）各队报到时交遵纪保证金 10000 元，未发生任何违

规违纪问题赛后如数退还。 

（三）赛区承担运动队在赛区参加相关会议、训练、比赛

期间的交通费。 

（四）赛区承担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长、裁判员、

竞赛人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工作酬金。 

二十一、冠名权 

赛事冠名规范：“冠名”2018 年（XX 赛区）四川省第十三

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五人制”男子组/女子组足球比赛。 

二十二、本《规程》由四川省足球协会负责解释。 

二十三、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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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足球协会 

联系人：李  强   

电话：028-85553469    

传真：028-85563636          

邮箱：464710809@qq.com 

（二）遂宁市体育局 

    联系人：程岚 

    电话：08252320365 

传真：08252320365 

邮箱:28238295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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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羽毛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遂宁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 

遂宁市体育局 

四、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5月 15 日-5 月 21 日 

地点：遂宁市船山体育馆 

五、参加单位 

各市、州 

六、比赛项目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具体为： 

A 组：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 

B 组：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 

C 组：男双、女双、混双 

七、运动员资格 

见《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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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办法 

（一）以各市、州为单位报名参赛。 

（二）各组别年龄界定： 

A 组：1984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可报男、女运动员各 8

名且不可兼项，各单项限报 2人（2 对）。 

B 组：1969 年 1 月 1 日-198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可报男、

女运动员各 8名且不可兼项，各单项限报 2人（2 对）。 

C 组：1954 年 1 月 1 日-196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可报男、

女运动员各 6名且不可兼项，各组别各单项限报 2 人（2对）。 

（三）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 3 名，队医 1 名。  

（四）专业队运动员和教练员（包括现役和退役）不得报

名参加比赛。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

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份证住

址所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簿。 

九、竞赛办法 

（一）A、B、C组每个项目进行淘汰赛，决出前八名。 

（二）抽签 

由组委会组成抽签工作组，负责比赛的抽签工作。比赛不

设种子，采用随机抽签入组的方式。 

（三）关于身份认定 

报名参赛运动员的有效证件为二代身份证。参赛运动员报

名时必须出示有效证件。报名人员应严格按照个人实际年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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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要求报名参加相应组别的比赛。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必

须随时携带规定的身份证件供组委会和裁判员随时查验。比赛

期间如发现所属组别与年龄不符、使用假身份证、冒名顶替等

弄虚作假的行为，即刻取消其参赛资格及成绩，组委会不承担

任何责任。 

（四）规则、用球、器材 

1.比赛采用由四川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

则》和世界羽联公布的最新规定。 

2.比赛使用由承办单位提供的符合比赛要求的比赛器材

及羽毛球。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男、女分别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四川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项目奖牌、证书，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

是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好报名表并加盖市、州体育

（文体、教体）局公章，邮寄至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

中心，电子邮件发至 2760688389@qq.com，联系人：王宏群，

传真:028-85110980 电话：18382178922   

（二）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补充通知时间到赛区报到，并进

行参赛资格审查。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的以下证明材料方可参

赛： 

1.体检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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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原件和复印件。 

3.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十二、仲裁委员、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

中心选派。 

（二）技术官员于赛前 4 天到达赛区报到，比赛结束后 1

天离会；因赛前准备工作需要提前报道的人员，须报经省体育

局批准。 

（三）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将负担其食

宿、差旅、市内交通、工作补贴等相关费用。 

（四）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本规程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乒羽管理中心 

联系人：王宏群 

电话：028-85110980  18382178922 

传真：028-85110980 

邮箱：2760688389@qq.com 

地址：成都市太平寺路 8 号 

（二）遂宁市体育局 

    联系人：程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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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2-52320365 

邮箱：28238295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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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气排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资阳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 

资阳市教育体育局 

四、比赛时间、地点 

预赛：2018 年 4月 19 日至 22 日 

决赛：2018 年 5月 21 日至 25 日 

预、决赛地点：资阳市 

五、 竞赛项目 

竞赛项目设男、女中年组和男、女青年组。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规定执行。 

2.各参赛单位报名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只能代表身

份证住址所在市（州）参加比赛。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提

 — 59 — 



供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住址在四川省行政辖区内的正住户

口薄。 

3.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4.由参赛单位统一办理和出据赛事期间人身意外保险单

（含赛区和往返途中）。 

5.严禁跨市（州）组队参赛。 

（二）资格审查 

1.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成立运动员资格审

查机构，将依据有关规定对报名参赛运动员进行资格审查并公

示。 

2.各参赛单位可利用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

参赛资格进行审核与监督。 

3.省体育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

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 

（五）违规处罚 

1.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取消全

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

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2.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已完成的比

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以市（州）为单位，各组别各派一支队参加比赛。 

（二）每队可报运动员 8 人，教练员 1人，领队 1 人，共

10 人（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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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运动员年龄、组别规定： 

1.男、女中年组：45—59 岁，1973 年 12 月 31 日—1959

年 1 月 1 日出生者。 

2.男、女青年组：24—44 岁，1994 年 12 月 31 日—1974

年 1 月 1 日出生者。 

3.不得跨年龄组参赛。 

4.各单位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四川省运动

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在四川省体育局官网

公示各单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查结果，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

公示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月 16 日，公示截止日期后不再接受

和受理任何举报和申诉。资格审查合格者方可参赛。 

（四）比赛实行持证参赛制 

1.运动员报到时需持身份证原件； 

2.提交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的《健康证

明》； 

3.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赛区和往返途中）； 

4.一张参赛者本人（近期）二寸免冠照片。 

赛区组委会对各参赛单位资格审查合格者，统一制作“参

赛者”，各代表队需持“参赛证”参加每场比赛。 

（五）参加决赛运动员必须是资格审查合格并参加预赛的

运动员，没有参加预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省

运会东道主资阳市代表队直接参加决赛）。 

八、竞赛办法 

各单位可派四个组别各 1 支队伍参加预赛。预赛产生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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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别前 7名，加省运会东道主资阳市代表队四个组别各 1个

决赛参赛资格，四个组别各 8支队伍，共 32 支队伍进入决赛。 

（一）预赛 

1.预赛有分组单循环和交叉赛两个阶段组成。 

第一阶段抽签分组单循环。分为 A、B、C、D 共四个组。

分组单循环按《贝格尔编排法》编排，取小组前 2 名，后面的

队伍不再进行比赛。 

第二阶段交叉赛。各小组前 2名共 8 支队进行交叉赛，上

半区 A1—B2、C1—D2，下半区 B1—A2、D1—C2，胜队交叉决

出前四名，负队交叉决出 5—8名。 

2.每队每天进行 2—3场比赛。 

3.东道主资阳市队不参加预赛。 

（二）决赛 

1.预赛四个组别前 7 名的队，加东道主资阳市队，四个组

别各 8支队伍进入省运会决赛。队伍抽前后，按《贝格尔编排

法》编排进行单循环比赛。 

2.决赛共 7轮比赛，每天进行二轮比赛。 

（三）竞赛规则 

1.比赛执行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2017—2020 气排球竞赛

规则》。 

2.比赛规则执行 

（1）比赛采用 5人制。 

（2）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前两局比赛 21 分，第三局 15

分，每局领先两分才能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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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赛场地 6m×12m。男子青年组比赛，端线后一米增

加一条跳发球限制线。 

（4）比赛网高：男子组 2.1 米，女子组 1.9 米。 

（5）触网犯规：比赛过程中触及标志杆及标志杆以内的

球网为犯规。 

（6）过中线犯规：除脚以外，身体任何部位触及对方场

区即犯规。 

（7）过网拦网：在对方完成进攻性击球后，允许手过网

拦网。 

（8）跳发球限制：男子青年组跳发球时，必须在端线后 1

米处跳发球限制线后起跳，起跳踏及限制线即为犯规。 

（四）比赛服装 

各队必须配备两套以上（深、浅）统一比赛服和统一颜色

的比赛袜，上衣前后必须严格按照规则规定的尺寸印制号码和

队长标志，并在报名表上注明服装颜色。 

领队、教练员必须穿着统一服装参加比赛及会议，不符合

者不能参加比赛。 

（五）比赛用球：宇生富 6001 型气排球 

九、计分方法 

单循环比赛阶段按照以下计算办法决定名次 

（一）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队得 2 分，负队得 1分，弃权

得 0 分。积分多者排名在前。 

（二）当两队或以上积分相等时，比赛总胜局数与总负局

数比值（C 值） 大者排名在前。C 值=总胜局/总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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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两队或以上 C值相等时，比赛总得分数与总失分

数比值（Z 值） 大者排名在前。Z 值=总得分/总失分。 

（四）当两队或两队以上 Z 值仍相等时，抽签决定名次。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获得前 3 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励证书，

4—8名者颁发奖励证书。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

形状相同，但是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报名表加盖代表单位公章，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5979472@qq.com,报名表原件带至赛区，报到时交赛事管理委

员会。 

报名表：附后 

（二）报到 

1.技术官员（包括管理委员会成员、仲裁、裁判员）、工

作人员于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离会。 

2.各运动队于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比赛结束后 1天离会。 

十二、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包括管理委员会成员、仲裁、裁判员）

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员由承办

单位推荐，报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审定。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

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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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川体发〔2017〕14 号）执行。 

十四、经费 

（一）预赛阶段 

1.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 

2.技术官员（包括管理委员会成员、仲裁、裁判员）正式

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差旅、市内交通、工作补贴等相关费

用由大会负担。 

（二）决赛阶段 

1.各参赛单位往返差旅费自理。比赛期间领队 1人、教练

员 1 人、运动员 8 人每人每天交纳 200 元食宿费，超编人员自

理。 

2.技术官员（包括管理委员会成员、仲裁、裁判员）正式

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差旅、市内交通、工作补贴等相关费

用由大会负担。 

十五、本规程由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排球管理中心 

邹靖：028—85110035   18980866161 

冷薇：028—85110035   17780708820 

（二）资阳市教育体育局 

鲁江勇：189829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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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气排球 

报名表 
 

代表地区：             组  别：          服装颜色：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领  队    

教  练    

 

 

 

                                              盖 章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号
码 

性
别 

身高 
体
重 

身份证号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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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 
轮滑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内江市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 

四川省轮滑协会 

内江市体育局 

隆昌市人民政府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内江隆昌市 

五、竞赛项目 

（一）滑板 

1.男子街式 

2.女子街式 

（二）自由式轮滑 

1.男子速度过桩 

2.女子花式绕桩 

（三）速度轮滑 

1.男子 150 米计时赛 

2.女子 150 米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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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子 300 米计时赛 

4.女子 300 米计时赛 

5.男子 450 米计时赛 

6.女子 450 米计时赛 

7.男子 600 米计时赛 

8.女子 600 米计时赛 

六、竞赛组别 

（一）滑板 

成年组：1978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间出生 

（二）自由式轮滑 

公开组：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间出生 

（三）速度轮滑 

150 米计时赛：2012 年 1 月 1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300 米计时赛：2010 年 1 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450 米计时赛：2008 年 1 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600 米计时赛：2006 年 1 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七、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四川省行

政辖区内的正住户口和本人第二代身份证。 

2.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 

3.须符合各项目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4.凡在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有过注册记录的奥运会、全运会

竞技项目的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群众比赛项目的各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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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项目

设置的通知》（体竞字〔2014〕148 号）规定为准）。 

5.运动员以户籍所在地为准，确定参加比赛的资格。 

6.各市、州的运动员严禁交流。 

7.对违反规定在运动员参赛资格上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

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  

（二）资格审查 

1.四川省轮滑协会将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本项目实际，

制定、完善本项目运动员参赛资格相关规定，成立运动员资格

审查机构，严把资格审查。 

2.各参赛单位可利用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

参赛资格进行审核与监督。 

3.省体育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

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 

（三）违规处罚 

1.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属实有违反规定的，取消本

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

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2.运动员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

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八、参加办法 

（一）以市、州体育部门为单位组队参赛。 

（二）各市、州是否举办选拔赛，由市、州自行确定。 

（三）各代表队限报领队 1名，滑板教练员 1名、自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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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教练员 1 名、速度轮滑教练员 1 名。滑板运动员男女各 2

人，自由式轮滑运动员男女各 2 人，速度轮滑运动员男女各 8

人。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轮滑协会制定的《2017 滑板竞赛规则（暂

行）》、《2014 年速度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2013 自由式

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试行）》结合 FIRS-WSSA 发布的 2017

年竞赛规则进行。 

    （二）滑板分预赛和决赛两阶段。 

1.男女街式每阶段比两轮。 

2.以每轮得分的高分轮分数作为最终得分，并据此排定名

次。如两人（或两人以上）高分轮得分相同，则根据低分轮的

得分排定名次。 

4.预赛前十名进入决赛。 

5.决赛赛运动员按预赛排名相反的次序出场。 

（三）自由式轮滑 

1.花式绕桩比一轮，按席位排列名次。 

2.速度过桩分为预赛（个人计时赛）和淘汰赛。预赛阶段

比 2 轮，取最好成绩排名，前 4 名进入淘汰赛。淘汰赛采取 3

局 2 胜制。 

（四）速度轮滑 

各项取预赛前八名进入决赛。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录取前 8 名，参赛队数量不足录取名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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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际参赛队数量录取。 

（二）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 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

铜牌和获奖证书，获得其他名次者只颁发获奖证书。 

（三）群众比赛奖牌与省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

是标注群众比赛字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  名：2018 年 4 月 30 日前为报名时间 

联系人：肖  伟  

      邮  箱：18933747@qq.com 

      电  话：028-85447978 

      传  真：028-85446168 

      地  址：成都市新南路 93 号亚华商厦 5楼 

（二）技术官员报到 

技术官员在比赛开始前 3 天报到，比赛结束次日离会。 

（三）参赛代表队报到 

各参赛代表队应在比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交

参赛运动员本人第二代身份证或户口薄原件。由参赛单位统一

购买赛事期间的人身意外伤病事故保险凭单及县级以上人民

医院的体检证明等材料。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 3名。 

（二）滑板设裁判长 1名、副裁判长 2名、裁判员 14 名。 

（三）自由式轮滑设裁判长 1名、副裁判长 2 名、裁判员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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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速度轮滑设裁判长 1名、副裁判长 2名、裁判员 17

名、 

以上技术官员由四川省轮滑协会统一选调。 

十三、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按照《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川体发〔2017〕14 号）执行。 

十四、仲裁 

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国家体育总局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十五、经费 

（一）各项目运动队在本项目比赛开始前 2天报到，比赛

结束后 1 天离会。各代表运队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统一安排

正编人员的食宿。各代表队报到时，须按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

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的规定，每人每天交纳 200 元的

食宿费。提前或滞后离会及超编人员的费用由各代表队自理。 

（二）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的食宿、差旅、市内

交通、工作补贴等费用，由省运会组委会承担。 

十六、本规程由四川省轮滑协会负责解释。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八、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轮滑协会 

联系人：肖  伟  

电  话：028-85447978 

传  真：028-8544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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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成都市新南路 93 号亚华商厦 5楼 

（二）隆昌市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     

联系人：范方奎 

电  话：028-3956700 

地  址：隆昌市康复东路 96 号 

 

附  件：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轮滑项目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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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轮滑项目报名表 
单位：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领队： 手机： 滑扳教练： 手机： 

速滑教练： 手机 自由式教练： 手机 

组别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男子滑板

街式 
      

      
女子滑板

街式 
      

      

男子速度

轮滑 

      
      

      
      

      
      

      
      

女子速度

轮滑 

      

      
      

      
      
      

      
      

男子速度

过桩 
      
      

女子花式

绕桩 
      
      

注：填写此表即被视为同意和认可本规程。（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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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有关省体育协会，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四川省体育局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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